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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參賽指引】

 

 比賽簡介                                                      

1997 年，本會首次舉辦「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這項一年一度的大賽已成為目前全港最

大規模的科學賽事，每年報名人數接近 10,000 人，來自超過 400 所學校及畫室。比賽歡迎全

港中、小、幼學生及老師參加，競賽項目包括科學幻想畫、發明品、研究論文及科學實踐活動

等。 
 
為配合全國及國際性之科學賽事，本屆大賽的中學學科分類將會作出調整，「環境科學」將會

易名為「能源及環境科學」，而「其他綜合學科」將會由「數學及電腦科學」取代，以讓參賽

者有更清晰的指引進行項目選擇。 
 
本年度，優秀之得獎者更會獲推薦成為香港科創代表隊，參加「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明

天小小科學家獎勵活動」、「台灣國際科學展覽會」、「英特爾國際科學與工程大獎賽」及「國際

可持續發展項目奧林匹克競賽」等多個全國及國際性之科學競賽。 

 活動目的                                                      

 培養青少年的科學想像力、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迎接未來世界的挑戰。 

 引導青少年從小學會研究發明，拓展智育，培養在書本中學不到的動手動腦能力。 

 為青少年提供一個展示自我創意思維及創新設計的機會。 

 提高青少年對科學的興趣和自身的科技素質，培育 21 世紀所需要的科技創新人才。 

 鼓勵及嘉許積極推動科技教育的學校、老師及學生組織。 

 比賽日程                                                     

9 月 24 日(六) 科研講座 講解發明和研究之道、介紹比賽詳情及注意事項 
2011 年 

12 月 10 日(六) 截止報名 所有參賽者必須先報名，方可獲得參賽資格 

1 月 2-21 日 交件(科幻畫) 遞交完整的科學幻想畫作參賽作品 

1 月 2 日-2 月 11 日 交件(其他作品) 遞交完整的研究論文或發明品作參賽作品 

2 月 25 日(六) 初評 由評審團挑選入圍總評的作品，參賽者無需出席 

3 月下旬(日期待定) 總評 所有入圍總評的參賽者須親身接受評判的問辯 

3月或4月(日期待定) 頒獎典禮 頒發各個獎項以表揚優秀的參賽者 

4 月中旬 挑選及培訓香港科創代表隊成員以備戰各個全國及國際性科學賽事 

2012年 

4 月-8 月 優秀作品展 展出優秀的得獎作品予公眾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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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參賽指引】

 參賽方法                                                      

報名 

本屆比賽將全面採用網上報名系統 
有興趣參賽的老師或同學可於 2011 年 10 月登入大賽網站(http://stic.newgen.org.hk)的網上報

名系統報名，成功報名的參加者將收到確認電郵。 
 
注意事項： 

 截止報名日期：2011 年 12 月 10 日(星期六)中午 12 時正 

 參加者可同時參加多項比賽及遞交多份作品，但每份報名表只提供 1 個作品編號，同一

份報名表內其他的參賽作品將不會得到作品編號。 

 作品編號將於 2012 年 1 月 1 日或之前於大賽網站(http://stic.newgen.org.hk)公佈。如未

能查閱編號，請致電 27923639 或電郵至stic@newgen.org.hk查詢。 

 本中心將以電郵通知參賽者出席相關活動，請清楚填寫常用電郵並定期查閱。 

 所有資料須清晰填妥及正確無誤。 
 

交件 

 每件參賽作品必須擁有獨立的作品編號(編號以大賽網站內公佈的為準) 
 
 每件參賽作品需獨立填寫 1 份作品簡介表(於大賽網頁下載)。 
 
 於交件期內把參賽作品連同作品簡介表及其他相關文件，郵寄（以郵截為準）或於辦公時

間內親身送交本中心（地址：新界西貢對面海區康健路 21 號）。本中心辦公時間如下：

  星期一至五：上午 10 時至下午 5 時 

  星期六：上午 10 時至下午 1 時 

          (只限於 2012 年 1 月 14 日、1 月 21 日、2 月 4 日及 2 月 11 日開放)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其他（2012 年 1 月 23 至 28 日農曆新年假期）：休息 

 參賽作品的交件日期如下： 

 科學幻想畫：2012 年 1 月 2 至 21 日 

 其他作品：2012 年 1 月 2 日至 2 月 11 日 
 

 參賽者如未能於交件日期內遞交參賽作品，將被自動取消參賽資格。 
 
 參賽作品如入圍總評，參賽者必須於總評舉行前另外向大會遞交參賽作品的電子版本並按

需要提交研究日誌（科學幻想畫除外），總評日及其他詳情將稍後公告。 

 

 

 程序                                                         

1 細閱參賽指引 ＞ 2 網上報名 ＞ 3 取得作品編號 ＞ 4 創作/研究 

 ＞ 5 填寫簡介表 ＞ 6 交件 

http://sic.newgen.org.hk/stic
http://stic.newgen.org.hk/
mailto:stic@newgen.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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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參賽指引】

 比賽項目 1：科學幻想畫（14 歲或以下，1997 年 4 月 1 日或之後出生） 

 
 比賽項目註釋（分幼兒、小學及中學組） 

指兒童及青少年在通過對未來科學發展的暢想和展望，利用繪畫形式把未來人類的生產及

生活情景表現出來；倡導科技與藝術的融會交流。 

 

 評審事項 
參賽規則 
只限個人作品(不接受組隊參賽) 
即作品需由參賽者獨立完成(包括構思和繪畫) 
 
評審準則 
 創新性 40%：選題、創意和新穎程度 
 科學性 30%：科學依據、邏輯思維 
 藝術性 30%：畫面設計、色彩處理、繪畫技巧 

以下項目將不予評審： 
 抄襲他人作品 
 出現科學性錯誤 
 畫幅尺寸不符合規定 
 把科學和神話混淆 
 包含侵權圖像 

 
 交件須知 

 參賽作品形式可包括油畫、國畫、水彩畫、水粉畫、鋼筆畫、鉛筆畫、蠟筆畫、版

畫、黏貼畫、電腦繪畫等。繪畫風格及使用材料不限，但不包括非畫類的其它美術

品與工藝品；另只接受平面畫作，立體作品將不予評審。 

 必須於科幻畫背面右下角註明作品編號。 

 作品簡介表必須貼於科幻畫背面之左邊。 

 參賽作品尺寸規格為54cmx39cm，橫豎皆可，作品要求乾淨、整潔。 

 

  
繳交材料： 作品簡介表 科學幻想畫

數量： 1 份 1 份 

科學幻想畫：背面請貼上作品簡介表

寫上作品編號

簡介表 

作品 

寫上作品編號

簡介表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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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參賽指引】
 比賽項目 2：科技創新成果（研究論文或發明品）                                
 比賽項目註釋(分小學、初中及高中組) 

項目分為研究論文及發明品組別: 
 研究論文 對與科學相關的課題進行研究、實驗、調查等，得出結論並撰寫報告。

 發明品 指創作可以實際應用的新產品或技術，或按比例縮放且可運作的模型。
5 

 中學組項目分類 
中學組項目以科目分為下列 5 個組別，參賽者可自行選擇以研究論文或發明品參賽: 

 
物理及工程學 
(電子、機械類作品多
屬此學科) 

物理學：指能量及其與物質作用的原理、理論和定律的研究。 
工程學：指直接將科學原理應用於生產及實際應用的項目；一般會產生

新的技術或產品。 

 化學及材料學 
化 學：指對物質性質和組成以及其所依從的規律的研究。 
材料學：指對新材料的研究、發明或應用。 

 生物及健康學 
生物學：指對植物、動物生命的研究。 
健康學：指對於人類及動物的疾病、醫藥和健康的研究。 

 能源及環境科學 
能源學：指有關新能源的發展和應用。 
環境科學：指對於污染源(空氣、水及土地資源)及其控制的研究。 

 數學及電腦科學 
數 學：指對於數理的研究以及數理於日常生活中的應用。 
電腦科學：指對於電腦理論或程式之研究；電腦軟、硬件的設計。 

 評審事項 

參賽規則 
 本中心鼓勵個人創作，但亦可以小組(2 至 3 人)參賽，惟各成員必須屬同一組別(初中或高中組)。
 連續多年或以往曾參加科創大賽的研究項目，如再次以同一選題報名參賽時，作品必須反映最新

的研究工作和研究成果。 
 參賽作品必須在本屆比賽截止交件前 2 年內完成。 
 作品不得違法或妨害公眾利益。 
 不接受缺乏科學原理的作品、不能運作的勞作或沒有結論的研究論文。 
 由選題、創作過程及最後完成之作品皆必須由參賽者本人構思及完成。 
 參賽作品必須包括創作/研究過程的照片以及參賽者與其作品的合照至少各一張。 

評審準則 
 科學性 30%：包括選題與成果的科學技術意義、技術方案的合理性和研究方法的正確性及科學

理論的可靠性。 
 創新性 30%：包括新穎程度、先進程度、技術水平與難易程度。 
 實用性 30%：指發明或技術可預見的社會效益、經濟效益或效果及涵蓋面；研究論文的影響範

圍、應用意義與推廣前景。 
 可觀性 10%：包括作品整體外觀及內容細節之完整性、協調性與表達性。 

 交件須知 

繳交材料： 數量 

作品簡介表 (發明品的簡介表上必須附上作品照片) 3 份 

發明品類（有實物或模型） 

 作品實物或按比例縮放且可運作的模型(最大體積為100cm(長)x50cm(闊)x100cm(高)，必
須清楚標明大會指定之作品編號) 

1 件 

 作品說明書 / 報告書 (中英皆可) 3 份 

 多媒體資料（如需要）：VCD / DVD，片段不可超過 5 分鐘 (中英皆可) 1 份 

 研究論文類 (建議使用 A4 紙），可附加資料光碟  

 研究報告全文及參考資料名單（如書本或網址）、實驗數據及其他必要的圖表資料，論文封
面必須註明作品名稱、參賽者姓名及大會指定之作品編號。(中英皆可) 

3 份 

# 注意：所有參賽作品均不得填寫學校名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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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參賽指引】

 比賽項目 3：學會科技實踐活動                                  

 比賽項目註釋 
指中學生以學校小組、班級或學會組織為單位，圍繞某一個科學主題而開展綜合性及群體性的科技

活動，並提交活動紀錄及活動總結。 

 評審事項 

參賽規則 

 以中學小組、班級或學會組織為單位，指導老師或指導機構不得以參加者身份報名。 

 需提交活動紀錄及活動總結 (包括書面材料和記實材料等) 

 形式可包括課外活動、研究性學習或社會實踐活動，但必須具備一定教育目的和科普意義

及以下 5 個條件： 
 明確的選題目的－所設計的活動，主題應根據學校的條件和可行性而制定，活動需有

利於推動青少年科技活動的普及；鼓勵青少年通過活動學習科技知識、科學方法、科

學思想，培養出科學精神；對教育、生產、經濟和科學文化等方面的發展有一定的意

義。 

 完整的實施過程－活動實施時，有系統完整的活動計劃、進度安排、組織方法、實施

步驟和評價總結。 

 完整的原始材料－包括活動計劃、活動記錄（內容、時間、地點、參加者名單及人數）、

照片或 VCD/DVD、新聞報導材料等，以反映該項活動的實踐過程。 

 明確的實施結果－由活動負責人（或主要參與者）以文字形式 (中英皆可)，將活動結

果敘述清楚。文字應簡潔，可輔以必要的實物、照片、VCD/DVD 等。 

 實際的收穫和體會－包括青少年參加活動的體會，活動宣傳教育覆蓋面，活動體現的

社會效益，對今後有關工作的建議等。 

評審準則 

 實踐性 20%：活動符合參加對象的知識和能力水平，及具備活動實行的條件。 
 推廣性 30%：活動須體現當代科技發展方向，而設計和形式具科學性和新意，易於

操作及有利於推廣科普，鼓勵參加者主動學習和探索科學。 
 創新性 30%：活動內容、過程或方法的設計創新，構思新穎，並能因人而異，因地

制宜。 
 完整性 20%：活動已完成或階段完成；過程完整，有明確的活動目標、周密的活動

計劃、實施步驟及活動結果。 

 交件須知 

繳交材料： 活動簡介表 科技實踐活動報告書 活動紀錄、照片、影片等相關資料 

數量： 4 份 4 份 4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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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參賽指引】

 比賽項目 4：優秀科技教師                                      

 參賽者要求 
 必須具有指導學生開展科技教育活動的經歷，並取得優異成績，及具備一定教學經驗 
 對青少年科技活動有理念和認識 
 提交一人設計的青少年科技實踐活動方案 
 比賽對象：全港中、小學教師 

 評審準則 

 參加者從事青少年科技活動的經歷和成績  20% 

 對青少年科技活動的理念和認識          40% 

 參賽者設計的青少年科技實踐活動方案  40% 
 實踐性 10%：活動符合參加對象的知識和能力水平，及具備活動實行的條件。 
 推廣性 15%：活動須體現當代科技發展方向，而設計和形式具科學性和新意，

易於操作及有利於推廣科普，鼓勵參加者主動學習和探索科學。 
 創新性 15%：活動內容、過程或方法的設計創新，構思新穎，並能因人而異，

因地制宜。 
 完整性 10%：活動已完成或階段完成；過程完整，有明確的活動目標、周密的活動

計劃、實施步驟及活動結果。 

 

 交件須知 

繳交材料： 教師及活動簡介表 科技實踐活動方案 
新聞報導材料、原始材料 

（活動紀錄、照片、VCD/DVD 等）

數量： 4 份 4 份 4 份 

 

 青少年科技實踐活動方案的基本內容 

 名稱 
 背景(需求分析)與目標 
 所涉及的對象及人數 
 主體部份： 
 活動內容 

 難點、重點及創新點 

 利用的各類科技教育資源(如場地、資料、器材等) 

 可能出現的問題及解決預案 

 預期效果及呈現方式 

 效果評核標準及方式 

 如何提升青少年創意思維及培養個人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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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參賽指引】

 比賽項目 5：教師教具發明                                      

 參賽項目註釋 

教具是指於教授科學知識時使用的輔助用具或模型，而模型必須按比例縮放且可運作。  

 參賽規則 

 參賽對象：全港中、小學教師、技術員及教學助理。 
 只限個人參賽。 
 參賽作品必須在本屆比賽截止交件前 2 年內完成。 
 參賽作品構思及創作必須由參賽者本人完成，不得抄襲他人作品。 
 參賽作品不得違法或妨害公眾利益。 
 不接受缺乏科學原理的作品或不能運作的勞作。 
 參賽作品必須包括創作/研究過程的照片以及參賽者與其作品的合照至少各一張。 

 評審準則 
科學性 30%：選題與成果的科學技術意義及技術方案的合理性。 

創新性 30%：新穎程度、技術水準與難易程度。 

實用性 30%：發明可預見的社會效益、經濟效益或效果；教具於教學上的實際效果。 
可觀性 10%：包括作品整體外觀及內容細節之完整性、協調性與表達性。 

 交件須知 

 

繳交材料： 數量 

作品簡介表 (發明品的簡介表上必須附上作品照片) 4 份 

作品實物或按比例縮放而可運作的模型(最大體積為100cm(長)x50cm(闊)x100cm(高)，
必須清楚標明大會指定之作品編號)  

1 件 

作品說明書/報告書 (必須清楚說明作品的應用原理、用途、不足及改良方法)(中英皆可) 4 份 

多媒體資料（如需要）：VCD / DVD，片段不可超過 5 分鐘 (中英皆可) 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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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參賽指引】

 獎項註釋                                                      

 比賽項目之各組別均設一等、二等、三等獎及優異獎。首三等獎設獎盃、獎狀及獎金，優異獎則

設獎牌及獎狀，而所有合資格的參賽者及其指導老師均可獲頒發參賽證書乙張。 
 
 得獎者可獲豐富獎金及獎品，總值超過港幣 20 萬！各獎項之獎金額請見下表： 

項目 獎項 獎金(港幣)* 

一等獎 1,500 

二等獎 1,000 科學幻想畫(中小學組) 

三等獎 500 

一等獎 1,000 

二等獎 800 科學幻想畫(幼兒組) 

三等獎 500 

一等獎 2,000 

二等獎 1,500 科技創新成果(小學組) 

三等獎 1,000 

一等獎 3,000 

二等獎 2,000 科技創新成果(中學組) 

三等獎 1,000 

一等獎 3,000 

二等獎 2,000 學會科技實踐活動 

三等獎 1,000 

一等獎 3,000 

二等獎 2,000 優秀科技教師 

三等獎 1,000 

一等獎 3,000 

二等獎 2,000 教師教具發明 

三等獎 1,000 

最優秀項目獎 (高中) 3,000 

最優秀項目獎 (初中) 3,000 

個人創作大獎(中學) 3,000 
特別大獎 

個人創作大獎(小學) 2,000 
*團體項目以小組為單位 
 

  優秀之得獎者會獲推薦成為香港科創代表隊，參加「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明天小小科學

家獎勵活動」、「台灣國際科學展覽會」、「英特爾國際科學與工程大獎賽」及「國際可持續發展項

目奧林匹克競賽」等多個全國及國際性之科學競賽。 
 

 最優秀項目獎 
 初中組及高中組各 1 名。 

 此獎項頒發予於 5 個學科中綜合得分最高的參賽項目。 

 個人創作大獎 
 中、小學組各設 1 名。 

 此獎項頒發予以個人名義參加「科技創新成果」項目中得分最高的參賽作品。 

 



 

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 11-12(第 14 屆)參賽指引 頁 9/9 

【11-12 參賽指引】
 優秀組織獎 

 此獎項頒發予遞交最多優秀作品之中、小學及幼稚園，評分制度如下： 

條件 得分 (每件作品) 
遞交符合參賽資格的作品 1 分 

入選總評 100 分 
優異獎 200 分 
三等獎 300 分 
二等獎 400 分 
一等獎 500 分 

 
 

 其他參賽守則                                                  

 所有得獎作品及已遞交之科學幻想畫概不發還；參賽者可於比賽結束後取回未獲獎之發明品，詳

情請稍後留意網頁公佈。 
 所有參賽作品必須於本屆賽事截止交件前 2 年內(即 2010 年 1 月或之後)完成。 
 所有參賽者均不得在作品上填寫學校名稱，否則將被自動取消參賽資格。 
 參賽作品如入圍總評，參賽者必須於總評舉行前另外向大會遞交參賽作品的電子版本並按需要提

交研究日誌（科學幻想畫除外），故請妥善保存此等文件。 
 若參賽作品引起任何有關知識產權的爭議，本中心概不負責。 
 本中心將保留所有參賽作品的發表權。 
 本中心將保留是次比賽的一切最終決定權。 

 

 查詢                                                          

地址：新界西貢對面海區康健路 21 號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科學創意中心 

網頁：http://stic.newgen.org.hk 
電郵：stic@newgen.org.hk 
電話：2792 3639 
傳真：2792 0286 

mailto:stic@newgen.org.hk

